                                                                                     電影主題公園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電影主題公園

技術協調

開會時間：     年     月      日（     ）                                 　       
電影主題公園辦公室電話： 02-23123717                        傳真：02-23123837
	演出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演出地點
	□藝術廣場       □多功能展演廳      □都市藝術方塊

	與會人員
	申請團體：
電影主題公園管理單位： 電影主題公園

	節目名稱：
	演出性質：□音樂 □戲劇 □舞蹈 □演、簽唱會 

□其他                 

	演出單位
連絡人：
	手機：

傳真：
	e-mail：

	技術負責人：
	電話：

手機：
	e-mail：

	前台負責人：
	電話：

手機：
	e-mail：
              ◎演出時，請務必留在前台，處理所有相關突發事件。

	演出人數：   　　　人
	行政(含工讀生)：    　　人

	技術執行單位

	燈光：          

聯絡人：               電話：

人員共                 人
	錄音影：

聯絡人：               電話：

人員共                 人

	音響：

聯絡人：               電話：

人員共                 人
	特  效：

聯絡人：               電話：

人員共                 人

	舞台：

聯絡人：               電話：

人員共                 人
	電  力：  

聯絡人：               電話：

人員共                 人

	視訊：

聯絡人：               電話：

人員共                 人
	

	人員包含架設、調整、演出執行及撤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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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台相關規劃狀況

	售票狀況
	□免費入場       □售票       □贈票       對號入座：□是　□否

票價： $        ~~          元                                                         
  遇有票務狀況時更換對號入座：□是　□否

	現場販售商品
	□是，內容：　　　　　                   開始販售時間：　　　　　         □否  

	遲到入場
	□隨時入場        □其他：                       

	相關資料
	主辦單位需投保第三人責任險：□已投保  □未投保

	工 作 證
	□已經申請(附件二)  日期                      　數量        張      □尚未申請　                                                                                                                                                             

	突發事故
	臨時緊急事故現場負責人：                           電話：                    

	轉播單位
	申請人就本件錄影/錄音,保證具有權利或經權利人授權實施,如有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者,由申請人負全部責任

錄影廠商或電視公司：

OB車位置：
電力：
現場拍照人員(媒體、演出單位) ：                          

	動線管制辦法
	

	
	

	
	

	
	

	
	

	
	

	
	

	
	

	
	

	
	

	環境清潔辦法
	戶外活動於活動一周前提報環境清潔維護計畫，載名下列事項：

	
	1.申請人、出生年月日、國民生份證統一編號、公司名稱、地址、電話、主要聯絡人之姓名電話。

	
	2.活動內容、流程、來賓名單、預定參加人數。

	
	3.大型垃圾桶數量配置計畫。

	
	4.活動期間場地清潔維護執行方式，含時間、人力、頻率、垃圾置放位置及清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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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狀況

 活動流程是否提供：□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流程須包含裝拆台及演出等詳盡之時間分配狀況）

	舞台使用狀況  □是否外加延伸舞臺、臺上臺或攝影臺等
舞台詳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其他：                                                        □是否有舞台延伸到觀眾席

	燈光使用狀況   □自備器材
燈光系統配置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其他：                                                  

	音響使用狀況   □自備器材
音響系統配置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其他：                                                  

	音量測試使用狀況
 預計音測時間 日期：                     

以下由工作人員填寫
 ※第一次測得音量分貝數：        分貝       □ 合格  □ 超出規定數值，予以警告
 ※演出當天測得音量分貝數：      分貝       □ 合格  □ 超出規定數值，予以警告
                                            □ 連續違規3次，予以停辦

 ※彩排或活動當日是否有環保署或派出所人員到場進行取締

   □ 有 取締單位：                                □ 無
   監測人：                  主管：              

	視訊使用狀況    □自備器材
     視訊系統配置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其他：                                                  

	特效使用狀況    □使用   □未使用
     特效使用內容配置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其他：                                                  
     註：如有火源之特效需自備滅火器

	錄影使用狀況    □使用   □未使用
     錄影器材配置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其他：                                                  

	電力使用狀況

電力系統配置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是否使用館內電力：□是(詳收費表)   □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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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安全調查
全場安全配置圖：□已提供 日期：                                  □未提供
因節目需要演出時會使用以下具危險性及破壞性的道具物品：
· 燃燒的物品或器具　      □是                                     □否

· 火藥或會產生火花的設備  □是                                     □否
· 水或其他液態的物品      □是                                     □否
· 超重物品或尖銳的物品    □是                                     □否

· 其他                                                         
· 請敘述因演出需要而會做出具危險性的表演及動作 ：                                         。

◎園區內嚴禁施放任何形式煙火如：瀑布煙火、高空煙火等。

◎演出單位必須提供詳細工作流程及演出內容，讓本單位能了解演出的狀況，如有涉及園區內禁止事項務必事
  先申請並提出絕對安全措施，必要時須簽署切結書。
◎如有其他演出時的特殊狀況請加以敘述 ：
     


　 ▲  為了維持演出品質，務必自派熟悉貴單位演出狀況之專業技術人員負責裝台時的燈光、音響及舞台等硬體的架設、
       調整以及演出時候的執行工作。
▲  本園區無提供停車位，裝拆台車輛一律須填寫臨時停車申請表，臨停時間以一小時為限，並於裝卸貨後馬上駛離，

    違者本園區記錄存查，如招取締本園區蓋不負責，一般轎車請勿申請填表。
▲  申請單位技術人員在裝台或執行演出工作期間，如有臨時需要增加使用之設備，請先告知現場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會就館內所屬之設備，做借出的登記及歸還的點收之作業。
▲　為使本單位提供的服務與配合能持續改善、更貼近您的需求，我們非常歡迎您提供寶貴意見與指導，請逕洽駐
    園區人員聯繫。
▲  請注意所有資料是否備齊，資料未備齊將禁止入場施工，因而衍生之一切責任、損失與賠償，一律由申請單位
    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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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作守則暨工作安全管理要點
     本守則所指之主辦單位係指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電影主題公園(以下簡稱本園區)主辦節目之演出團體、合辦節目之合作單位、租用單位等凡違反本守則者，本館將紀錄存查，作為未來邀約演出、場地出租評估之依據。

一、人員車輛進出

     1.申請單位於租借期間之相關進出工作證件，應由申請單位自行製作，並於使用場地日七工
      作天前連同演出暨工作人員清冊乙份及樣張乙份送交本園區加蓋戳印，否則視同無效。

      技術人員清冊(包含架設、調整及演出執行)

      臨時停車申請表(附件一)

      工作證申請表(附件二)

    2.若有臨時未持有工作證者，需進出本園區，請先知會本園區管理部，並辦理臨時工作證使得進

      出本館。

    3.裝拆台時車輛進出皆須先至本園區辦理臨時車輛通行證，每單位每次限停一輛，每輛車並以

      限停一小時為限。

    4.10噸以上之任何形式車輛禁止進入園區。

二、技術協調會

     1.申請單位最遲應於活動進場前七天備齊演出需求及相關技術資料，主動至本園區招開技術協

      調會議。如因申請單位未與本園區招開技術協調會議，或未經會議確認執行相關事宜，而導

      致裝台或節目執行所衍生出之瑕疵或損失，均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如本園區認為有影響公

      共安全之虞慮者，本館得視情況停止其租用演出，所繳場租亦不得請求退還。

    2.技術協調會參與人員：本園區行政、技術人員、主辦單位前台、行政人員、與協力廠商技術

      總負責人。

    3.行政需說明前台的相關規劃，如動線、販售商品總類及擺設位置(圖檔提共)。

    4.申請單位並應提供進場時所有流程時間表，包含裝台、演出及拆台之流程與本園區行政及技

      術人員，並做詳盡之解說，以讓本館人員有初步了解

    5.技術負責人需提供一份舞台、燈光、音響、視訊、攝影、特效及配電配置圖
      予本園區技術人員，並應針對此次活動之所有硬體技術與安全情況，及裝台技術順序，
      依設計圖做說明。

    6.園區內嚴禁使用任何形式之煙火效如旋轉煙火、火花瀑布等。

    7.現場工作人員應著深色服裝或制服，並保持儀容整齊，並全程佩帶工作證件；否則本館有
      權中止其行為，或留置相關器材設備直到演出結束。
   8.廣場活動音量得隨時配合本館工作同仁之指示而遞減，且音量需依噪音管制法規定，如違反規定
     至被取締，本園區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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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規定及注意事項

    1.本園區任何建築體均不得釘、敲、槌、漆及任何形式之破壞，如發現有任合形式之故意破壞，將報
      請司法機關處置。
    2.本園區周邊區域及舞台區禁止進行繪景或任何製景工程，屢勸不聽者，本園區得終止申請單位
      之場地使用，所繳之場租亦不得請求退還。

    3.每日活動結束後，請負責將各個所使用之場地做清潔及復原動作，包含前台、後台及演員

      休息室等，餐飲後也請做好資源回收分類，並將垃圾及大型廢棄物帶離本園區，遺留現場本

      園區酌收清運費(費用詳見本館收費標準之清潔)。

    4.彩排前一小時需做電力全負載測試。
    5.本園區嚴禁使用泡棉式雙面膠、紙類雙面膠、透明膠帶、亮面膠帶或強力膠附著於本園區
      任合建築體包含地面與器材表面。

    6.建築體任面接觸點含戶外藝術廣場如有架設舞臺、燈光音響結構及Truss需先墊木板、

      地毯或任何可保護建築體之護材。

    7.裝拆台後申請單位須請協力廠商將剩餘木料、包裝紙、塑膠材質物、地毯等廢料帶離本館。

    8.租借之收費與不收費之物品需事先填寫申請表，租借時並應押附租借人證件待物品歸

      還時即反還證件，租借單位須自行搬運擺設，用畢後須清潔乾淨並搬回至原存放地點。

    9.非經本園區同意，申請單位不得任意使用未開放之區域，並確實做好人員管制。

   10.申請單位如欲於演出當中從事錄音、錄影、攝影等工作，應先照會本館。如有因此發生違
      反第三人著作權之行為時，申請單位應自負一切責任。若因而導致本館遭受任何損害賠償
      請求時，申請單位亦負責一切賠償與相關費用。
   11.演出中之錄音、錄影與攝影等器材之架設與行為，禁止在走道上架設器材並依本園區管理部
      或技術人員建議保留適當之座位，且備妥工作席位之票券，避免妨礙觀眾權益及走道安
      全，申請單位所有之錄影、錄音及轉播行為如有侵害他人之權益者應自行負責。
   12.申請單位於使用場地時，本會有權錄音與錄影作為檔案資產，以供剪輯、檢索與研究之用，
      本會並得授權第三人非營利性之使用。
   13.前後台工作人員及演出人員貴重物品請自行隨身保管或派專人保管，遺失本館蓋不負責。

   14.屋頂桁架禁止懸吊重物,布料或紙類可適度開放使用。
   15.本館電力及設備線路請勿自行更換拆裝,如有特殊需求應先告知園區技術管理人員。

   16.場地及租借器材如有損壞，由租借單位負責賠償，維修費用於保證金扣除，不足部分七日

      內補足。

   22.本館僅提供場地租借及基本硬體設備，不含專業技術人員配合演出執行。

6                                                                                      

四、施工安全管理規範

    1.於戶外藝術廣場裝拆台之工作人員請穿戴安全帽、防滑手套，於高空作業時須穿戴半截

     式安全帶或安全扣環並要有安全母索及做好工作人員安全防護工作。

    2.演出單位之合作技術廠商，必須有一名擁有政府發給之乙級電匠執照，負責一切電力相關

     工作。

    3.若有移動式平台，其四角滑輪需有煞車設備，平台上不可再放置小平台或樓梯。

    4.移動式平台移動時，平台上不得有人，應注意而未注意安全問題而導致意外危險發生或致

      使本園區內設備毀壞，一切責任認及賠償事宜皆由主辦單位自行負責

    5.於高空作業時所有器材及工具須加鏈條或繩索連結，以防止器材及工具掉落。

    6.主辦單位於戶外藝術廣場舉辦活動時應有救護與醫療機制。

    7.於戶外藝術廣場舉辦活動時，應自行準備足量之消防滅火設備，並附上配置圖於明顯

      區域。

    8.凡具危險性或有妨礙通道暢通及與公共安全有關之架設物品，本園區得隨時要求申請單位移
      除，否則本園區將逕行移除，因此所產生之費用由保證金內扣除；保證金不足者，由申請單
      位於七工作天內補足。
    9.所有未盡事宜，一切施工安全標準皆須遵照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則辦理。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申 請 人：                          公司印鑑：

電話：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管理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電影主題公園   TEL：(02)2312-3717  FAX：(02)2312-3837
                 技術管理  林昱圻 ：手機 0910037147  E-MAIL： hector@redhou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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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停車申請表(附件一)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裝台 / 演出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項次
	車號
	公司名稱
	駕駛人
	連絡電話
	違規與否

館內記錄，請勿填寫

	1
	
	
	
	
	□是  /  □否

	2
	
	
	
	
	□是  /  □否

	3
	
	
	
	
	□是  /  □否

	4
	
	
	
	
	□是  /  □否

	5
	
	
	
	
	□是  /  □否

	6
	
	
	
	
	□是  /  □否

	7
	
	
	
	
	□是  /  □否

	8
	
	
	
	
	□是  /  □否

	9
	
	
	
	
	□是  /  □否

	10
	
	
	
	
	□是  /  □否

	注意事項

	1. 申請表只適用臨時卸貨車輛用，每次每輛以一小時為限，並於裝卸貨後馬上駛離不得暫停，違者本館記錄存查，做為未來邀約演出或場地租借評估之依據；違規者如招至取締本館蓋不負責。

2.　申請表至遲應於使用場地日七工作天前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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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裝台 / 演出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項次
	職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項次
	職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注意事項

	1. 申請單位請自行製作工作證，格式不拘，至遲應於使用場地日七工作天前送交本館加蓋戳印，方為有效之工作證。
2. 工作證僅適用於前後台工作使用，並不得轉借他人，亦不得憑證入觀眾席觀賞節目，違者收回該證件。
3. 工作證需載明節目名稱、使用期間、職務、姓名、全場、前台或後台使用等。
4. 以上資料請申請單位詳實填寫，並附上工作證與工作證樣張及提供10張全場工作證予本館，送交本館承辦人辦理蓋章。


演出單位工作證清冊申請表(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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